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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09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欣純、許智傑、邱議瑩、陳賴素美、張廖萬堅、

陳素月、莊瑞雄、黃國書、黃秀芳等 20 人，鑑於勞動基準法

於 105 年 12 月 6 日三讀修正通過後，除落實勞工週休二日及

國定假日全國一致外，勞工可享有更多休息日及特別休假。

惟因各行各業性質不同，應考量勞工於職場上之實際需求及

維護實質權益，故修正有關加班時數以實際工時核實計算、

每月加班時數得以三個月總量勻支使用之「工時帳戶」概念

、以及特別休假日勞工可選擇領取工資或累假之相關法規。

爰提案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勞動基準法新制施行後以提高休息日、國定假日等之加班費率與計算基期，原意為促使企

業落實週休二日，惟新法施行前，延長工時的基期核算以實際工時統計；但修法後，實務

上雇主因應產業所需，若有延長工時之需求，企業為降低人事成本，恐改以兼職人力替代

，間接導致原有勞工的薪資結構反而受到影響。故為務實考量勞資雙方的實際需求，休息

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應以實際工時核實計算，以符現況所需。（修正第二十四條）

。 

二、針對現行勞基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每月 46 小時加班時數，本為避免發生勞工加班過勞

之情事，惟實務執行上，許多產業營運會有淡旺季的問題，旺季時需要加班趕出貨時，員

工卻無法加班；也有勞工抱怨失去加班機會，可能導致實際薪資減少，對勞資雙方都不利

。故修正每月 46 小時之採計方式，在勞資雙方都同意且三個月加班總時數上限（46*3 小時

）不變的前提下，得以三個月為期總量勻支使用，但單月不得超過 54 小時，避免勞工過於

勞累。如此一來讓加班工時的安排得以因產業制宜。讓願意加班的勞工可以加班、賺錢；

不願加班的勞工，還是可以不加班。企業又能夠趕訂單出貨，讓勞資雙方在加班工時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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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有彈性。（修正第三十二條）。 

三、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能休畢者，雇主應發給工資。然實務運作上，許

多勞工抱怨特休假不夠彈性，配套措施不足，導致實務執行上不夠明確，造成勞工想休而

不能休。惟依據勞動基準法，「特別休假」，係勞工因上一年度工作年資期滿的「法定權

利」，雇主不能以年度終結等理由，擅自取消或縮減員工休假的天數，故若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而未休者，勞工得自由選擇發給工資或予以累假，保有彈性空間，但以兩年度為限

。（修正第三十八條）。 

 

提案人：何欣純  許智傑  邱議瑩  陳賴素美 張廖萬堅 

陳素月  莊瑞雄  黃國書  黃秀芳   

連署人：邱志偉  林俊憲  鄭運鵬  劉世芳  劉櫂豪  

鄭寶清  趙正宇  羅致政  洪宗熠  陳明文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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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

及工資之計算，以實際工時

核實計算。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

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

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

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

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

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一、修正第三項。 

二、勞動基準法新制施行後以

提高休息日、國定假日等之

加班費率與計算基期，原意

為促使企業落實週休二日，

惟新法施行前，延長工時的

基期核算以實際工時統計；

但修法後，實務上雇主因應

產業所需，若有延長工時之

需求，企業為降低人事成本

，恐改以兼職人力替代，間

接導致原有勞工的薪資結構

反而受到影響。故為務實考

量勞資雙方的實際需求，休

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

算應以實際工時核實計算，

以符現況所需。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一、增列第三項。 

二、針對現行勞基法 32 條第

二項規定每月 46 小時加班

時數，本為避免發生勞工加

班過勞之情事，惟實務執行

上，許多產業營運會有淡旺

季的問題，旺季時需要加班

趕出貨時，員工卻無法加班

；也有勞工抱怨失去加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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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四十六小時。 

第二項延長之工作時間

，如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

以三個月為一期總量勻支使

用，期間單月不得超過五十

四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

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四十六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

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會，可能導致實際薪資減少

，對勞資雙方都不利。故修

正每月 46 小時之採計方式

，在勞資雙方都同意且三個

月加班總時數上限（46*3

小時）不變的前提下，得以

三個月為期總量勻支使用，

但單月不得超過 54 小時，

避免勞工過於勞累。如此一

來讓加班工時的安排得以因

產業制宜。讓願意加班的勞

工可以加班、賺錢；不願加

班的勞工，還是可以不加班

。企業又能夠趕訂單出貨，

讓勞資雙方在加班工時調配

上更有彈性。 

三、原第三項以下項次依序調

整。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一、修正第四項。 

二、增列第五項。 

三、若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

結或終止契約而未能休畢者

，雇主應發給工資。然實務

運作上，許多勞工抱怨特休

假不夠彈性，配套措施不足

，導致實務執行上不夠明確

，造成勞工想休而不能休。

惟依據勞動基準法，「特別

休假」，係勞工因上一年度

工作年資期滿的「法定權利

」，雇主不能以年度終結等

理由，擅自取消或縮減員工

休假的天數，故若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而未休者，勞工

得自由選擇發給工資或予以

累假，保有彈性空間，但應

以兩年度為限。 

四、原第五項以下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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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契

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若因年度終結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或勞工得請求累計至次

年度予以特休。 

前項勞工請求特別休假

日數之累計應以兩年度為期

限。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本條規定，自○年○

月○日施行。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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